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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规模的定量控制研究
——以国家公布的珠海市第一批适度利用海岛为例

□　杨　磊，赵　阳，王　玮，许金华，农　昀

[摘　要]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提出无居民海岛可通过有偿使用的方式进行出让后，经过近十年的探索，国家
开始逐步收紧海岛使用权，并要求进一步加强对无居民海岛生态环境的保护，因此加强对已确认可出让无居民海岛的开发利
用规模的管理势在必行。在此背景下，对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规模的定量控制研究具有极高的现实意义。文章在已有研究的
基础上提出通过划定建设范围、设定建设容量等方法对无居民海岛的开发利用规模进行双重控制，并以国家公布的珠海市第
一批适度利用海岛为对象对研究方法进行验证，以期为沿海城市进行海岛开发利用规模管控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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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针对可开发利用无居民海岛，还需要重点解决“可
建设多少、建设在什么区域”的问题，即开发利用的
规模问题。对于海岛的开发利用，人们必须意识到其
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和敏感性，以及生态系统的破坏是
不可逆转的。因此，本文从海岛开发利用规模控制的
角度出发，以珠海市首批可适度利用无居民海岛 ( 以下
简称“可用海岛”) 为例，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

0引言

自国家以立法形式确定无居民海岛使用权可通过
有偿使用的方式进行出让后，无居民海岛成为海岛专项
规划编制的重点研究对象。为科学引导海岛开发建设，
国家公布了第一批开发利用无居民海岛名录 ( 以下简称
“海岛名录”)，解决了海岛“是否可建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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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法》( 以下简称《海岛保护法》) 提
出的“国家对海岛实行科学规划、保护
优先、合理开发、永续利用的原则”，
对可用海岛开发利用规模控制的方法进
行优化，提出确定可用海岛建设范围和
建设容量控制的技术方法，为科学开展
海岛规划、实施海岛开发建设与监测监
督提供技术支持，并为完善无居民海岛
有偿使用制度提供借鉴。

1可用海岛管控政策和相关研究

1.1国家公布的可用海岛管控政策
变化

国家通过公布多项政策逐步加强对
可用海岛的管控。2009 年 12 月，全国
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海岛保护法》，
首次确定了单位或个人可通过有偿使用
的方式向国家申请无居民海岛使用权，
此后国家对可用海岛开发利用的管理可
划分为 3 个阶段 ( 表 1)。

(1) 探索阶段。从《海岛保护法》颁
布实施到海岛名录公布，国家通过在沿
海各省市进行可用海岛有偿使用试点，
探索可用海岛有偿使用的总体思路和管
理方法。在探索阶段，国家鼓励各沿海
省市主动进行可用海岛使用权有偿出让
方面的探索，为明确可用海岛有偿使用
和管理提供实践与研究基础。

(2) 检验阶段。2015 年 5 月，国家海
洋局公布了《海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
测预警指标体系和技术方法指南》( 以下
简称《指南》)，通过评价研究可用海岛
现状开发利用情况，对可用海岛承载力
进行监测和预警。可用海岛承载力评价
的目的是研究海岛的现状利用情况及人
类活动对海岛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并
建立指标控制和风险预警机制。

(3) 收紧阶段。在检验阶段之后，根
据承载力评价情况，国家开始着手收紧
可用海岛使用权，通过调整可用海岛使
用金征收标准、要求沿海各省市填报开
发利用现状等手段，进一步加强可用海
岛管理，并通过有偿使用的手段达到尽

可能少用的目的。

1.2国内可用海岛开发利用研究概况
国内对可用海岛开发利用的研究仍

聚焦于定性分析，主要集中在判断无居
民海岛是否可用、确定可用海岛功能等
方面，通过承载力评价的方法对海岛开
发利用适宜性进行研判，进而确定海岛
是否可用及海岛功能。例如，陈鹏等人
在研究海岛港口开发利用与保护适宜性
分区时，通过从约束型和引导型两方面
建立评价的指标体系，对港口开发适宜
性进行评价 [1]；李芬等人提出引入不同
置信度对海岛生态系统承载力指标评价
体系进行优化，以提升海岛生态系统承
载力评价的科学性 [2]；涂振顺、谭勇华、
吕雪松、叶祖超、常岭等人通过构建评
价指标体系和评价计算模型从生态保护、
资源供给、发展条件等方面对无居民海
岛进行承载力评价 [3-7]。目前研究提出的
针对海岛承载力的评价方法多限于将海
岛整体作为评价对象，其评价结论以定
性描述为主，少有对可用海岛开发利用

规模的定量控制方法。

2海岛开发利用规模控制框架与
方法

2.1技术框架
从可用海岛的政策变化来看，海岛

开发利用现状是近年来国家关注的重点，
这也是影响海岛生态环境的主要因素。
然而，一方面国家目前仅通过《指南》
提出的海岛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估对海岛
开发利用现状进行评价分析，并对下一
年度控制性指标超载风险进行预警，无
长期且系统的开发利用规模控制计划；
另一方面国家发布的《关于调整海域、
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征收标准的通知》( 以
下简称《通知》) 规定可用海岛的使用金
需根据对海岛生态系统造成的影响确定。
因此，必须对可用海岛开发利用规模进
行定量控制研究，以支撑可用海岛长期
风险预警和使用金确定标准。

对可用海岛开发利用规模的研究，
首先需要参照《指南》提出的现状可用

阶段 年份 重要文件名称 相关重点内容

探索
阶段

20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
法》

从事全国海岛保护规划确定的可利用无居民
海岛的开发利用活动，应当遵守可利用无居
民海岛保护和利用规划

2011 《全国海岛保护规划》 强化海岛分类分区管理，实施海岛保护重点工程
2012 《第一批开发利用无居民海岛

名录》
各省筛选后上报，国家收集并发布，企业和
个人按程序申请

检验
阶段

2015 《海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
预警指标体系和技术方法指
南》

对海岛近五年或五年以上的指标数据进行评
价分析；对下一年度控制性指标超载风险进
行预警

2018 《关于海域、无居民海岛有偿
使用的意见》《关于调整海域
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征收标准的
通知》( 财综〔2018〕15 号 )

对可开发利用的无居民海岛，通过有偿使用
达到尽可能少用的目的；根据各用岛类型的
收益情况和用岛方式对海岛生态系统造成的
影响确定无居民海岛使用权出让最低标准

收紧
阶段

2018 《关于填报无居民海岛开发利
用现状的通知》( 自然资办函
〔2018〕693 号 )

全面掌握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现状，推动已
开发利用的无居民海岛依法纳入管理

2019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
的若干意见》( 中发〔2019〕
18 号 )

对重要海域和海岛等实行特殊保护制度

2020 《关于开展无居民海岛开发利
用现状补充填报的通知》( 自
然资办函〔2020〕581 号 )

进一步加强无居民海岛管理，保护无居民海
岛的生态环境

表 1  3 个阶段可用海岛开发利用管理的重要文件及重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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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岛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估体系，结合地
方对海岛开发利用的限制性规定，划定
可用海岛可开发利用的建设范围；其次
结合《通知》提出的用岛类型和用岛方
式，对《指南》中的分级标准进行优化，
并将优化结果作为确定可用海岛建设容
量的基础；最后通过建设范围与建设容
量相互校核的方式，确定可用海岛的建
设范围和建设容量控制指标。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的可用海岛开

发利用规模控制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建
设范围划定、分级标准体系构建和建设
容量控制三部分内容 ( 图 1)。其中，建
设范围划定指通过确定建设范围，并将
其与生态界限 ( 即植被覆盖区域 ) 进行叠
加分析，确定可用海岛适宜建设区和限
制建设区；分级标准体系构建指结合《通
知》提出的用岛类型和用岛方式，对《指
南》中的分级标准进行优化，提出可用
海岛容量控制标准的预警值和极限值，

预警值和极限值即为可用海岛的理论容
量；建设容量控制指通过分级标准体系
计算出理论容量，并结合已划定的适宜
建设区和限制建设区范围对理论容量进
行校核，最终确定可用海岛实际建设容
量的控制指标。

2.2技术方法
2.2.1建设范围划定

可划入可用海岛建设范围的区域主
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指南》中用来
判断用岛规模指数的现状利用区；二是
根据珠海标准确定的符合建设用地要求
的区域，即根据《城乡建设用地竖向规
划规范 (CJJ83—2016)》和《珠海市城市
规划技术标准与准则 (2017 版 )》(2019
年局部修订条文 ) 的相关规定，本着“尽
可能少用”的原则，将“自然坡度小于
20%，海拔不高于 25 m 等高线的区域”
定义为符合建设用地要求的区域。

因此，建设范围的划定方法为将现
状利用区和符合建设用地要求的区域划
为建设范围，建设范围内的无植被覆盖
区域划为适宜建设区，植被覆盖区域划
为限制建设区；将建设范围以外的其他
区域划为生态保护区 ( 图 2，图 3)。
2.2.2分级标准体系构建

分级标准体系构建的目的为从指标
控制角度确定可用海岛的建设容量理论
值 ( 含极限值和预警值 )。《指南》提出
的开发规模指数分级标准过于机械化，
未考虑不同用岛方式和用岛类型对建
设用地的不同需求，仅按照 I ≤ 30%、
30% ＜ I ≤ 40%、I ＞ 40%(I 指评价结果 )
将评估结果划分为 3 个等级，无法体现
政府对海岛资源配置的引导作用。

可用海岛的建设容量需要根据用岛
类型和用岛方式的不同进行差异化设置。
因此，需要结合《通知》的相关要求，
通过用岛类型和用岛方式对评估结果等
级划分方式进行优化，提出不同用岛类
型、用岛方式的可用海岛建设容量的预
警值和极限值，并将其作为可用海岛建
设容量的控制指标。

图 1  可用海岛建设容量评价体系技术框架图

图 2  优化后的可用海岛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估体系技术框架图

图 3  可用海岛建设范围划定的示意图

可用海岛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估

评估体系 分级标准

珠海标准

符合建设用地要
求的区域 植被覆盖区域

建设范围划定

适宜建设区

限制建设区

控制容量

理论容量

建设容量控制

预警值

临界值

分级标准体系构建

指标
校核

用岛类型

用岛方式

可用海岛使用金最
低标准确定依据

开发强度 生态状况 可载 临界 超载

分
析
层
面

结
论
层
面

可用海岛

坡度＜ 20% 海拔≤ 25 m 现状已建区

建设范围其他区域

禁止建设区 限制建设区

适宜建设区 限制建设区 生态保护区

生态界限建设范围现状已建区

植被覆盖区 无植被覆盖区

适宜建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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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通知》的基础上确定不同用
途海岛适宜的用岛方式，根据用岛方式
确定可用海岛利用程度 ( 即建设容量的极
限值 ) 的控制标准 ( 表 2，表 3)。

(2)《指南》分级指标中提出的“临
界超载”阈值即海岛建设容量超载的预
警值，“临界超载”阈值为海岛未超载
容量的 80% ～ 100%。因此，可根据分
级指标中的“临界超载”阈值确定无居
民海岛建设容量的理论值，将“临界超
载”的最小值设置为建设容量的预警值，
将“临界超载”的最大值设置为建设容
量的极限值，并以此作为海岛建设容量
的控制标准 ( 表 4)。
2.2.3建设容量控制

在不受海岛生态环境和可用建设用
地规模两个限制因素影响的前提下，分
级标准体系确定的建设容量控制标准即
为海岛容量控制理论值。

然而，针对某一具体可用海岛，其
建设容量则需要根据已划定的建设范围
和生态状况 ( 植被覆盖率变化 ) 两个限制
条件共同对海岛建设容量进行调节与校
核。建设容量校核的具体方法如图4所示。
需要指出的是，当适宜建设区大于理论容
量时，海岛的建设容量即为理论容量，建
设范围则为海岛适宜建设区范围；当适宜
建设区小于理论容量时，海岛的建设容量
需考虑占用限制建设区的规模分类判断；
当建设范围小于理论容量时，海岛的建设
容量则为海岛建设范围的容量。

3可用海岛开发利用规模控制的
珠海市实践

本文以珠海市 8 座可用海岛为例，
通过构建的控制方法对 8 座可用海岛的
建设范围和建设容量进行评价计算。

3.1可用海岛现状使用情况
根据国家公布的海岛名录，珠海市

列入海岛名录的 8 座可用海岛中有 4 座
为旅游娱乐用岛，2座为旅游与交通用岛，
2 座为交通与工业用岛，其中三角岛已于

用岛方式 原标准的界定 适宜海岛用途

原生利用 不改变海岛岛体及表面积，保持海岛自然岸线和植被的用岛行为 农林牧业用岛
轻度利用 改变海岛自然岸线属性≤ 10%；改变海岛表面积≤ 10%；改变

海岛岛体体积≤ 10%；破坏海岛植被≤ 10%
渔业用岛
国防用岛

中度利用 改变海岛自然岸线属性 10% ～ 30%；改变海岛表面积 10% ～
30%；改变海岛岛体体积 10% ～ 30%；破坏海岛植被 10% ～
30%

旅游娱乐用岛
可再生能源用岛
城乡建设用岛
公共服务用岛

重度利用 改变海岛自然岸线属性 30% ～ 65%；改变海岛表面积 30 ～
65%；改变海岛岛体体积 30% ～ 65%；破坏海岛植被 30% ～
65%

交通运输用岛
工业仓储用岛

极度利用 改变海岛自然岸线属性≥ 65%；改变海岛表面积≥ 65%；改变
海岛岛体体积≥ 65%；破坏海岛植被≥ 65%
填海连岛与造成岛体消失的用岛

不推荐

不推荐

表 2  无居民海岛用岛方式与适宜用途对照

用岛类型
利用程度的控制标准

表面积 /% 植被覆盖率变化 /%

旅游娱乐用岛 ≤ 30 ≤ 3
交通运输用岛 ≤ 65 ≤ 3
工业仓储用岛 ≤ 65 ≤ 3
渔业用岛 ≤ 10 ≤ 3
农林牧业用岛 ≤ 5 ≤ 3
可再生能源用岛 ≤ 30 ≤ 3
城乡建设用岛 ≤ 30 ≤ 3
公共服务用岛 ≤ 30 ≤ 3
国防用岛 ≤ 10 ≤ 3

表 3  不同类型可用海岛利用程度的控制标准

注：表面积指标来源于表 2 改变海岛表面积；植被覆盖率变化指标来源于《指南》。

用岛类型

可用海岛建设容量的控制

表面积
植被覆盖率变化 /%

预警值 /% 极限值 /%

旅游娱乐用岛 25 30 3
交通运输用岛 50 65 3
工业仓储用岛 50 65 3
渔业用岛 8 10 3
农林牧业用岛 4 5 3
可再生能源用岛 25 30 3
城乡建设用岛 25 30 3
公共服务用岛 25 30 3
国防用岛 8 10 3

表 4  不同类型可用海岛建设容量的控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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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完成可用海岛使用权有偿出让，
小蜘洲已于 2020 年 11 月在珠海市自然
资源局官网发布拟出让公示公告，其他 6
座岛屿暂无出让计划 ( 表 5)。

本文用于海岛开发利用规模控制的
评价数据以开源数据为基础进行加工处
理，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依据国家
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发布的影像地图
绘制海岛现状利用图，重点区分海岛的
植被覆盖区和无植被覆盖区，以此作为研
究可用海岛开发利用容量的现状基础数
据。二是从地理空间数据云获取已公开发
布的可用海岛 ASTER GDEM 30 m 分辨率
数字高程数据，并将数据用于可用海岛
坡度和高程分析。

本文按照《指南》提出的方法对 8 座
可用海岛使用现状进行分析 ( 图 5，表 6)，
其中，三角岛处于临界超载状态；小蜘
洲、杧仔岛、大九洲和二洲岛 4 座海岛
已有一定量的开发利用，但仍处于可载
状态；其余 3 座海岛尚无成规模的开发
利用，海岛处于原始状态。因此，列入
名单的 8 座可用海岛中，三角岛的开发
利用应严格控制新增建设规模；小蜘洲、
杧仔岛、大九洲和二洲岛 4 座海岛可作
为未来珠海市海岛开发利用的主要对象；
大三洲、小三洲和三角山岛应对未进行
开发利用的原因进行分析，对纳入名单
但长期未进行开发利用的海岛制定相应
的退出机制。

3.2建设范围划定
3.2.1可用海岛建设范围的划定

以小蜘洲为例，按照上文所述的建设
范围划定方法进行分析，在 GIS 数据库内，
将小蜘洲自然坡度＜ 20% 和海拔≤ 25 m
的区域进行相交处理，所得结果即为小
蜘洲符合建设用地要求的区域，然后与
现状利用区进行合并处理，所得结果即
为建设范围 ( 图 6)。其他 7 座海岛按照
相同的方法处理后得出各海岛建设范围
面积 ( 表 7)。
3.2.2适宜建设区与限制建设区的划定

仍以小蜘洲为例，在 GIS 数据库内，

图 4  海岛建设容量的计算方法示意图

海岛名称 海岛面积 /hm2 主导用途

二洲岛 805.33 旅游娱乐用岛 
小蜘洲 75.20 旅游与交通用岛
三角岛 85.47 旅游与交通用岛
大九洲 16.67 旅游娱乐用岛
杧仔岛 9.55 交通与工业用岛
三角山岛 77.27 交通与工业用岛
大三洲 1.04 旅游娱乐用岛
小三洲 1.24 旅游娱乐用岛

表 5  珠海市纳入海岛名录的海岛名单

图 5  珠海市 8 座可用海岛现状评价图

海岛名称 用岛类型 ( 主导用途 ) 用岛规模指数 /% 海岛容量控制标准 /% 是否超载

小蜘洲 旅游与交通用岛 28.67 ≤ 65 可载
大三洲 旅游娱乐用岛 0 ≤ 30 可载
小三洲 旅游娱乐用岛 0.02 ≤ 30 可载
杧仔岛 交通与工业用岛 22.19 ≤ 65 可载
大九洲 旅游娱乐用岛 8.74 ≤ 30 可载
二洲岛 旅游娱乐用岛 2.93 ≤ 30 可载
三角岛 旅游与交通用岛 59.39 ≤ 65 临界超载
三角山岛 交通与工业用岛 0.09 ≤ 65 可载

表 6  珠海市 8 座可用海岛的现状用岛指数指标

理论容量 适宜建设区容量 ( 占比 ) 需占限制建设区容量 限制建设区容量

适宜建设区容量 ( 占比 )

海岛容量

限制建设区可用容量

对比

取小值

对比

取小值

减去

相加

限制建设区占比

植被覆盖率变化指标

小蜘洲 大三洲和小三洲 杧仔岛 大九洲

三角山岛二洲岛 三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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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建设范围与可用海岛的生态界限 ( 植被
覆盖区 ) 进行相交处理，所得结果即为限
制建设区，其余建设范围即为适宜建设
区。需注意的是，限制建设区并非可以
全部作为可建设区域，还需要结合植被
覆盖率变化情况对建设容量进行控制，
即限制建设区可使用的面积为植被覆盖
区总面积的 3%。其他 7 座海岛按照相同
的方法处理后得出各海岛适宜建设区与
限制建设区面积。

划定适宜建设区和限制建设区的目
的是对海岛不同生态条件的可建设区实
行差异化管控。在可用海岛开发过程中，
通过设置相应的管控要求，优先使用适
宜建设区，如需使用限制建设区，应提
前开展充分的论证工作。

3.3建设容量的计算和指标校核
3.3.1理论建设容量计算

理论建设容量由可用海岛的用岛类
型 ( 主导用途 ) 和建设容量控制标准共同
决定，其计算方法为根据各海岛的主导
用途对应用岛类型确定海岛预警值与极
限值，最终计算结果即海岛的理论建设
容量 ( 表 8)。
3.3.2建设容量控制指标的校核

可用海岛的实际建设容量需根据适
宜建设区容量、限制建设区容量和理论
容量进行校核，适宜建设区容量为适宜
建设区面积占海岛总面积比例；限制建
设区容量需对比限制建设区占比与植被
覆盖区变动量占比后取最小值，根据各
建设区容量的大小差异可分为三种情况。
情况一：适宜建设区容量＞理论容量，
海岛的建设容量为理论容量。情况二：
适宜建设区容量＜理论容量，建设范围
占比＞理论容量，海岛的总建设容量要
根据限制建设区容量进行判断，如果适
宜建设区容量与限制建设区容量之和＞
理论容量，则海岛的建设容量为理论容
量；如果适宜建设区容量与限制建设区
容量之和＜理论容量，则海岛的建设容
量为适宜建设区容量与限制建设区容量
之和。情况三：建设范围占比＜理论容量，

图 6  小蜘洲建设范围划定的流程示意图

海岛
名称

建设范围
占比 /%

适宜建设区
占比 /%

限制建设区
占比 /%

植被覆盖区变动量
占比 /%

小蜘洲 51.26 35.13 16.49 1.49
大三洲 54.57 16.30 36.70 1.69
小三洲 53.84 14.47 65.33 1.76
杧仔岛 46.86 30.55 27.04 1.43
大九洲 37.26 10.72 24.29 2.42
三角岛 73.00 59.41 17.77 1.22
三角山岛 4.47 1.22 3.32 2.87
二洲岛 5.63 4.09 1.54 2.33

表 7   珠海市 8 座可用海岛建设范围情况

注：本表所指占比为占海岛总面积的比例；植被覆盖区变动量指植被覆盖变化率为 3% 的量。

海岛名称 用岛类型 ( 主导用途 )
理论容量

预警值 /% 极限值 /%

小蜘洲 旅游与交通用岛 50 65
大三洲 旅游娱乐用岛 25 30
小三洲 旅游娱乐用岛 25 30
杧仔岛 交通与工业用岛 50 65
大九洲 旅游娱乐用岛 25 30
三角岛 旅游与交通用岛 25 30
三角山岛 交通与工业用岛 50 65
二洲岛 旅游娱乐用岛 50 65

表 8  珠海市 8 座可用海岛理论建设容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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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岛总建设容量为适宜建设区容量与限
制建设区容量之和 ( 表 9)。

3.4适宜建设区和限制建设区预警值
和极限值设置

为进一步加强对可用海岛开发利用
的监督管理，需要结合海岛预警值和极
限值对适宜建设区容量、限制建设区容
量进行细分。当可用海岛属于情况一时，
海岛总预警值和极限值均落在适宜建设
区容量内，限制建设区预警值和极限值
为 0%。当可用海岛属于情况二时，适宜
建设区预警容量＝ ( 适宜建设区容量－整
岛预警容量 )/ 适宜建设区容量，适宜建
设区极限容量为 100%。限制建设区预警
容量为 0%，限制建设区极限容量＝ ( 整
岛预警容量－适宜建设区容量 )/ 限制建
设区容量。当可用海岛属于情况三时，
适宜建设区极限值和预警值为 100%，海
岛总预警值和极限值均落在限制建设区
内；由于对限制建设区的使用也会对海
岛生态环境产生较大影响，此时的海岛
总预警值应设置为限制建设区的 0% 或
适宜建设区的 100%。

以小蜘洲为例，该岛属于情况二，
需要对小蜘洲的适宜建设区和限制建设
区分别设置预警值与极限值。经测算，
小蜘洲的总预警容量为 29.30%，总极限
容量为 36.62%，通过上述方法进行计算，
小蜘洲的适宜建设区预警容量 (W) 为
83.40%，极限容量 (E) 为 100%。可用海
岛的建设应优先使用适宜建设区，由于
适宜建设区的总容量已大于可用海岛的
总预警容量，限制建设区仅需对极限容
量进行控制。因此，小蜘洲限制建设区
的预警容量 (W) 为 0%，极限容量 (E) 为
9.24%。经测算，小蜘洲、大三洲、小三洲、
杧仔岛、大九洲、三角岛 6 座海岛属于
情况二，二洲岛和三角山岛属于情况三，
暂无属于情况一的海岛 ( 图 7 ～图 13，
表 10)。

本文通过划定适宜建设区和限制建
设区，对海岛开发利用边界施行刚性分
类管控。建设容量则规定了海岛的建设规

海岛名称 用岛类型 ( 主导用途 ) 总建设容量 /% 适宜建设区容量 /% 限制建设区容量 /%

小蜘洲 旅游与交通用岛 36.62 35.13 1.49
大三洲 旅游娱乐用岛 17.99 16.30 1.69
小三洲 旅游娱乐用岛 16.23 14.47 1.76
杧仔岛 交通与工业用岛 31.98 30.55 1.43
大九洲 旅游娱乐用岛 13.14 10.72 2.42
三角岛 旅游与交通用岛 60.63 59.41 1.22
三角山岛 交通与工业用岛 4.09 1.22 2.87
二洲岛 旅游娱乐用岛 5.63 4.09 1.54

表 9  珠海市 8 座可用海岛的建设容量值

注：适宜建设区容量为表 7 适宜建设区占比；限制建设区容量为表 7 限制建设区占比与植被覆盖区变动量占
比取极小值；建设容量为适宜建设区容量与限制建设区容量之和。

海岛名称
海岛容量 适宜建设区使用度 限制建设区使用度

预警值 /% 极限值 /% 预警容量 /% 极限容量 /% 预警容量 /% 极限容量 /%

小蜘洲 29.30 36.62 83.40 100.00 0 9.24
大三洲 14.40 17.99 88.29 100.00 0 4.42
小三洲 12.98 16.23 89.70 100.00 0 4.47
杧仔岛 25.58 31.98 83.73 100.00 0 8.77
大九洲 10.51 13.14 98.04 100.00 0 9.12
三角岛 48.51 60.63 81.64 100.00 0 8.98
三角山岛 3.28 4.09 100.00 100.00 0 88.58
二洲岛 4.50 5.63 100.00 100.00 0 100.00

表 10  珠海市 8 座可用海岛的建设容量控制表

图 7  小蜘洲建设容量控制示意图

图 9  小三洲、大三洲建设容量控制示意图

图 8  三角岛建设容量控制示意图

图 10  大九洲建设容量控制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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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在建设范围内，建设容量的实现有较
高的灵活性，属于弹性管控指标。通过对
建设范围和建设容量进行双重控制，有利
于提升海岛开发建设管控的科学性、高效
性和灵活性。

4控制方法的优化策略

本文从海岛管理的角度结合珠海市
实际情况对可用海岛开发建设规模的定
量控制方法进行研究，各项指标均是根
据珠海市现行有关标准进行设置的，其
他沿海城市可结合本地印发的海岛管理
相关规定和要求，对本文提出的技术方
法和相关指标进行调整与优化，以适应
各地海岛管控的实际需求，具体可从以
下两个方面进行优化。

4.1可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对海岛容量
的控制标准进行优化调整

《通知》中仅对用岛方式和用岛程
度进行了规定，未对不同用岛方式的用
岛程度提出明确要求，因此各地区可结
合本地海岛管理的实际需求进行相应的
调整。以旅游娱乐用岛为例，旅游娱乐
用岛的容量控制标准与海岛近岸距离、
海岛交通便捷程度、海岛基础设施建设
情况和海岛发展需求密切相关，同一地
区不同旅游娱乐用岛的容量控制标准应
有所差异，该差异可反映在政府部门对
海岛发展的不同需求上，在本文则是容

量控制标准。需要指出的是，该容量控
制标准反映的是理论容量。因此，即使
设置了较高的容量控制标准，若海岛建
设条件不适合，则海岛的实际建设容量
仍可以得到有效控制。

4.2可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对建设范围
的划定标准进行优化调整

本文按照珠海市城乡建设用地的划
定要求提出了“自然坡度小于 20%，海
拔不高于 25 m 等高线的区域”的建设范
围划定标准，该标准仅适用于珠海市，
其他沿海城市可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确
定建设范围的划定标准。例如，需严格
进行海岛生态保护的地区可考虑利用本
文提出的限制建设区划入禁止建设区、
在植被覆盖区外围设置相应的缓冲区等
手段，通过控制海岛的建设范围来降低
海岛的开发利用容量，最终实现生态保
护的目的。

5结语

本文从海岛管理的角度提出可用海
岛管控的技术思路、方法和标准，并以
珠海市可用海岛为例对本文提出的定量
控制方法进行验证。虽然本文对可用海
岛的开发利用规模做了定量控制的研究，
但是定量控制的前置条件相对苛刻，因
此其他沿海城市在参考过程中应与本地
区的实际相结合，结合控制方法的优化

策略对本方法进行地区适宜性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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